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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离异女性想取回冷冻胚胎遭医院拒绝后起诉

刘女士与前夫小王（化名）结婚后一直没
有孩子。自2009年开始，刘女士多次求诊于
厦门某医院，经取卵手术后形成10枚可用囊
胚，但移植3次均未成功。剩余3枚囊胚冻存
在医院。

之后，刘女士与小王离婚，此后未再婚。
小王再婚后又离婚，目前二人均为单身。

2024 年年初，年过四十的刘女士去医院
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她排卵功能下降，存
在早衰症状，目前已无法通过促排卵方式取
得质量合格的卵子，但其子宫功能正常，具备
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自主生育的能力。

刘女士十分希望生育自己的孩子，想继
续通过移植胚胎手术怀孕生子。但由于之前
在医院多次移植胚胎均未成功，所以刘女士
想将胚胎取回，另找其他医院移植，但遭到医
院拒绝。

医院诉讼代理人表示，院方遵循国家卫
健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分

会专家共识建议保管胚胎，能够使冷冻胚胎
在公权力监管下合法合规使用，避免出现违
反法律和伦理道德的使用行为。

2024 年 1 月，遭到拒绝的刘女士将医院
作为被告、小王作为第三人起诉至思明法院
滨海法庭，要求返还冻存的3枚囊胚。

庭审中，作为胚胎另一权利人的小王向
法院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其授权刘女士全
权处置胚胎，且二人均向法院承诺，不会将3
枚冷冻胚胎用于非法用途，并表示将来愿意
共同抚养经胚胎移植可能生育的子女。

焦点
问题1：医院该不该返还3枚胚胎？
冷冻胚胎的性质为何？权利人为谁？思

明法院经审理认为，冷冻胚胎并非民法上的
一般物，而是具有生命属性的伦理物，应受到
法律的特别尊重和特殊保护。而冷冻胚胎的
保管、使用是胚胎权利人生育权行使的具体
化，应服务于最终的生育目的。作为案涉冷
冻胚胎的权利人，刘女士有权选择冷冻胚胎
保存的医疗机构并接受治疗。“案涉3枚冷冻

胚胎来源于刘女士和小王二人，在生命伦理
上与二人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刘女士和小王
对3枚冷冻胚胎应当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
本案承办法官、思明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时
任滨海法庭副庭长）刘建发表示。

庭审中，面对已查明的上述事实，医院也
表态，可在刘女士提供可接收胚胎的正规医
院的证明后，将胚胎予以返还。思明法院据
此认定，医疗服务合同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
刘女士有权要求医院将保管的3枚冷冻胚胎
返还。

问题2：冷冻胚胎应该如何返还？
解决了冷冻胚胎是否返还的问题，另一

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胚胎应如何返还。
目前，各地法院对冷冻胚胎的处理存在三

种方式：直接返还、不予返还和附条件返还。
对此，思明法院认为，冷冻胚胎权利人基

于与原医疗机构签订的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合
同，在享有辅助生殖医疗的一系列服务的同
时，也承担着合法行使胚胎权利、不违反公序
良俗的法定义务，对冷冻胚胎返还给个人直
接占有应当严格限制。

本案中，由于刘女士处于离异状态，其是
否符合实施冷冻胚胎移植的条件，需要经后
续接受其冷冻胚胎的相关医疗机构依法依规
进行审查。因此，思明法院认为，冷冻胚胎不
宜交由刘女士个人直接占有，而是应该由她
提供符合接收和保存胚胎条件的正规医疗机
构，并由医疗机构代为接收。

最终，思明法院依法作出附条件返还的
判决。

记者了解到，目前，刘女士正积极联系其
工作地所在城市的医院，希望尽快把这3枚冷
冻胚胎转运过去。

法官提醒
胚胎买卖、代孕均为违法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判决书中，思明法院特
别向刘女士发出法律提示，提醒她必须遵守
承诺，在行使案涉冷冻胚胎的处置权时，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利用胚
胎从事买卖、代孕等违背伦理道德和公序良
俗的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
益，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离异女子要求医院
返还冷冻胚胎遭拒法院这么判

《海峡导报》记者陈捷张芯雅通讯员思法

一名离异女性，离异多年后想要医院返还其婚姻期间冻存在该院的3枚囊胚，打算在其他医院通过移植胚
胎手术怀孕生子。她的愿望能否实现？她对这3枚冷冻胚胎是否有处置权？

近日，福建厦门思明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厦门首例离异妇女起诉医院要求返还冷冻胚胎的案件。

加盟被骗，能否主张“假一赔三”
《河南法治报》记者岳明通讯员代文官孟飞

“黄牛”告“黄牛”？法院：违法，无效！
通讯员海萱嘉兴政法融媒体中心彭佳敏

“福卡”“新春回馈盛典”……看
到包裹里这些喜庆的小卡片，三门
的杨女士忍不住上手刮了刮奖并兑
了一份好礼，殊不知这是常见的刷
单诈骗引流手法，所幸民警及时上
门止损，保住了11万余元。

3月5日上午9时许，三门县公
安局海游派出所接到预警线索：辖
区杨女士可能遇到诈骗。民警陈婉
婷和辅警章肖、包宇峰迅速联系杨
女士，并第一时间赶去见到了杨女
士。

原来，杨女士之前在包裹中收
到一张“福卡”，于是通过扫码进了
一个“开团”微信群。没过多久，群
里就有人下发“助力”任务，杨女士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做了 4 个任务
赚了 90 多元。对方又要求下载某
刷单软件，之前受过反诈宣传的杨
女士留了个心眼，并未下载，于是被
踢出了群聊。后来，杨女士又收到
了一张奖券，刮了奖并扫码添加上
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后，果真收到
了送货上门的一袋大米，后续还是
让她下载APP做任务。

“这种就是为刷单诈骗做的引
流，先给你点甜头，为了引你上钩，
前面几单的小利总能提现成功，等
到高额返利的大单，往往会找‘信息
填写错误’‘要交税’等各种理由卡
你，最后让你血本无归……”民辅警
们给杨女士详细讲解了此类诈骗的
伎俩，杨女士幡然醒悟，并主动配合
警方提供相关信息，及时保住了卡
内的11万余元。

警方提醒：
刷单、做任务是诈骗，是违法行

为。请广大群众注意，坚决不能参
与，面对轻松赚钱、免费领礼物等诱
惑时，要时刻保持理智，做到不听不
信不转账。

刮奖兑礼，免费大米送上门？

幸亏警方及时上门
11万余元保住了

浙江法治报首席记者陈佳妮通讯员林霞

热门歌手的演唱会一票难求，粉丝不惜加
价千金只求一票，不少人因此做起了代抢、倒
卖门票的“黄牛”生意，从而产生经济纠纷。近
日，海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代购演唱会
门票的委托合同纠纷案。

小许是某热门歌手的歌迷，一直想和朋友
去看偶像的演唱会。2024 年 4 月，多次抢票
失败的小许找到了“黄牛”张某，委托其购买4
场演唱会的门票共计8张。张某接单后，又委
托郑某购票，并转账给郑某3万余元。但郑某
也并非购票的“终点站”，收到张某委托后，郑
某又找到林某购买门票。

首场演唱会当天，郑某将4场演唱会的门
票价格通过微信发给了张某，8张门票的总价
比原先上涨了 2 万余元。“收到，你放心出票
吧。”张某表示同意。之后，郑某通过林某购得
演唱会门票8张，共计花费5万余元。根据郑
某与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售票APP上
的演唱会门票标价在 580—2000 元之间，小
许委托张某购买的8张门票中，4张票原价为

780元每张，另外4张为包厢票。
演唱会结束后，郑某通过微信向张某催讨

2万余元差价及1万元委托费，张某未予以回
复。后郑某多次向张某催讨均未果，遂于
2024年11月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
其支付剩余款项3万元并支付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实际购票人小许因观看
某歌手演唱会所需，委托被告张某购票，后
被告张某又委托原告郑某购票，原、被告间
存在转委托合同关系。原告郑某接受被告
张某委托后，通过林某以高于票面价 10 倍
左右的价格获取演唱会门票，并要求被告张
某支付高额报酬。本案无证据显示原、被告
已获得有关票务机构的授权可从事代理他
人购票的业务。原、被告的行为本质上属于
倒卖文艺演出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也违
背公序良俗，扰乱了正常的文艺演出市场秩
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属于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考虑到实际购票人小许已取得演唱会门
票，被告张某亦支付了超过票面金额的价款，
故基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返还门票客观上已
无法实现且亦无必要。原、被告双方基于违法
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受法律保护，故
对郑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并
对案涉违法行为移送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法官提醒：
“黄牛”高价售卖的倒票行为，不仅损害其

他消费者的公平购买权，还扰乱了正常的文艺
演出市场秩序，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消费者通过非官方渠道
委托他人购买门票，不仅溢价严重，存在钱票
两空的风险，还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购票
当优先选择官方购票渠道，及时关注官方补票
通知或候补机制，如果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寻
求帮助。

（来源：浙江法治报）

基本案情
赵某在某网络平台刷到王某介绍减肥糖

果的视频，遂以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试用
装。后赵某向王某咨询售卖减肥糖果的加盟
费用以及如何宣传等问题，并以5000元的价
格购买30余盒糖果用于售卖。

收到糖果后，赵某认为该商品没任何减肥
功效，王某存在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应当按
照“假一赔三”的法律规定，赔偿自己损失共计
2万余元。双方由此发生纠纷，赵某诉至河南
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人民法院。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赵 某 第 一 次 购 买
99 元糖果试用装，系基于生活消费所需，
且 糖 果 确 实 不 具 备 减 肥 功 效 ，原 告 就 此
主 张 赔 偿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法 院 予 以 支
持。赵某第二次购买 5000 元糖果，是为
了加盟销售，再次获利，并非基于日常生
活消费购买，赵某不是消费者，不能要求
被 告 支 付 三 倍 赔 偿 。 最 终 ，法 院 判 决 王
某退还赵某货款 5000 元，并支付 99 元糖
果 试 用 装 部 分 的 赔 偿 金 ，赵 某 向 王 某 退
还相应糖果。

法官说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是消费欺诈行为“假一
赔三”的法律依据。

“假一赔三”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首先，购买者应当符合消费者身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
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必须是基于日常生
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是
商品或服务的最终使用者，而不是将商品或
服务再次售卖或提供给第三人的中间商。本
案中，赵某第二次购买减肥糖果的行为，系以
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此时赵某不属
于消费者。

其次，出卖者应当符合经营者身份，即出

卖者从事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且销售或服务
行为具有经常性和营利性。

最后，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即经营者故
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
消费者作出与其内心真意不符的意思表示。“假一
赔三”的最低赔偿数额为500元，如果商品价款或
者服务费用不足500元，赔偿500元。

此外，法律还规定有“假一赔十”的情形。
那么，“假一赔三”与“假一赔十”有哪些区别？

“假一赔三”适用于普通商品或服务，而“假
一赔十”适用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消费者购
买的食品药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是假药、劣
药的，除了可以要求赔偿自身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购买食品药品的十倍价
款或造成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认定。

除了上述法定的“假一赔十”情形外，一些经
营者为提高销售量，通常会打出“假一赔十”的宣
传字样。该承诺系经营者为增强消费者购买信
心，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
容，经营者应当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在此情况
下，无论该商品是否为食品药品，只要是假货，消
费者都可以主张“假一赔十”。


